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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 

 

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、案件所处的诉讼（仲裁）阶段：达成调解协议； 

2、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（连带责任）； 

3、涉案的金额：8,683,177.72元； 

4、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2022年度，厦门积硕（2022年时点为公司

全资子公司，现为公司参股公司）账面已对本案9,165,650.01元全部计入预计

负债，本年度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约-40万元。 

 

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10月25日

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厦门中院”）送达的《调解协议》

[（2023）闽02民终3294号]，现将案件前期审理及本次调解主要内容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案件前期情况说明1 

2022年8月31日，银翼智迅医疗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翼智

迅”；原告）通过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一审法院”）诉公

司参股公司厦门赛摩积硕科技有限公司注1（第一被告；以下简称“厦门积

硕”）支付买卖合同款9,586,989元及逾期付款损失（暂计至起诉日为

974,502.54 元）；诉公司（第二被告）对厦门积硕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

任；诉讼费由厦门积硕、公司承担。一审法院于2023年1月18日出具了《民事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 1

 公司 2017 年 8 月完成厦门积硕 100%股权收购，2022年 12 月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完成对厦门积硕

51%股权转让，现公司持有厦门积硕 49%股权，厦门积硕为公司参股公司，为公司的关联方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

决书》[（2022）闽0203民初16346号]认定：厦门积硕应予支付合同款项

9,279,885元、保全费5,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；公司虽然提供了经会计师事务

所审计的厦门积硕2017年至2021年间的审计报告等材料，但上述审计报告未包

含财务报表附注（完整应付账款明细表），无法完整体现其财务状况。此外，仅

从审计报告的结论，尚不足以证明公司与厦门积硕的财产相互独立。故公司作

为厦门积硕的唯一股东，应对厦门积硕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二、本次诉讼基本情况及法院调解结果 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一）：厦门积硕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二）：公司   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银翼智迅 

上诉人厦门积硕、上诉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银翼智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
不服一审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[（2022）闽0203民初16346号]，于2023年3月27

日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。本案在后续审理过程中，基于厦门积硕、公司及代理

律师对案件二审情况的分析研判，对二审结果进行了充分的论证预判，为了己

方取得稳妥的诉讼结果，最大程度保护己方利益。经厦门中院主持调解，各方

积极沟通，通过协商方式妥善解决了纠纷，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 

1、厦门积硕同意向银翼智迅于调解协议签订后10日内支付款项8,705,000

元； 

2、厦门积硕、公司同意，若厦门积硕在上述期限内未全部履行付款义务，

公司同意以其向一审法院冻结金额8,683,177.72元代厦门积硕支付，剩余款项

由厦门积硕支付； 

3、本案一审诉讼费、二审诉讼费减半收取，均由厦门积硕承担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 

截至目前，公司未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 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 

1、案件经调解后，其中应支付合同款项为8,705,000元，较一审判决降低

1,008,718.97元，最大程度保护己方利益；若厦门积硕在规定期限内未全部履

行付款义务，公司将向厦门积硕连带赔偿损失8,683,177.72元，厦门积硕已于

2022年末计提了9,165,650.01元预计负债，本年度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

响约-40万元。本次承担连带赔偿损失责任对应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

产的1.03%，对公司的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； 

2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—上市

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等相关规定，如本次案件导致公司被冻

结的8,683,177.72元被一审法院划扣，将被动出现资金占用的情形。公司将密

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，后续也将通过有关途径追索损失，尽快确定解决方

案，持续跟进款项收回情况，目前具体解决方案以及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

性； 

3、由本次案件所带来的上述影响，公司将根据后续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1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《调解协议》[（2023）闽02民终3294号]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26日  


